AR 4 3k

PR E FAEEH R R KRBT HRACSH (IISEATF 5]
1498%. ) » K| iddeT™ @
R
BRF R AL R RS i B HIR -
¥ 7

5&&%%%@Hmﬁﬂﬂ259%%?’émﬁbééﬁQ%CK%ﬂ
00822 @ ET R F T2 RDIRFE? S p > ¥ PR d T
5.00000000005% (T fA K FEL) o TRk gLz SIMF & &
I RrpEs 9 AR Y o ﬁﬁ’ﬁméﬁ4%Fﬁﬂﬂﬁﬂl
TARE R AR 8 L o R H AR E - HALE 4
Lﬁ#@%’?%%ﬁﬁiﬁﬁﬁé%&%*ﬁg4ifitl
L2 A B3 - P ERERNE T Y ARER R RLT R ARG
R4 - A @ T 7%*%‘E@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 P FFAKA Y PRz TR T EMET AR R SEITA
R T2 A% > vl A Torhirac B A (T 5 v
FEZZEMARR2Z T L > FF AR P > R RIE I >~ AT
RH ?Wé =07 t’?‘ETﬁ'_p. 1% 'Tg"},i\:@ ) 'ﬁ,é"\‘/ i® 55’}1& T
%iﬁﬂ&%@ﬁﬁﬁﬂ%%if"?éﬁ?“Jﬁli THBPA (T G
A ERH AR 2 Fe JEES 32 T SR i =
ERBREERY AP PRBETEH 2 TSRS
Fﬁ@ééazéiﬁi’gﬁiku_ikﬁ HB~P 2. J° & %

N
N

)

R

l‘\/:""j Z %@]7» Lg\'ﬁllxé' %@%ﬁLlne (—T%‘P-Llne> Jf#&
FA+ &3]75 PR EAB2Z T HEERE Fisﬁ'n, M Linefs L ' #
e

S TRk~ TEIRE 008, B L A BERTRER
A X ARH e rLinek THE 2 T HH I :T?‘?é‘DY

£



Tz_APP » . ¢ Fgﬁﬂ’g?;{ £ m %lpqxﬁf_ VBT
T
$?g§§' 3}%&4'$3|J%_F‘$m\‘rj?lgps‘%§;j

REFREMHFE a @k A5M5 B 7 TRRABLELHK
?%?%9$W2514m%ﬁréawj;%%ﬁfiﬁﬁﬁ
iﬁﬁﬁiﬁﬁaﬁﬁ~%%’ﬁ@%ﬁ*H%HNIBTJZ
P64 27 witiEs OOR0008 % » #IR £ 2258 ~ 2 4 B4
e > ZEFRALGRBEERE PSS TR ERE s 2SR
(R RTHH EF S04 £ 0 ARM]I3E R £375F 5827
H AP ) o PRI FRE R TIRE I RS
EHH-
ELI
T RRE e (FEpad)
Rt 12 A F 2 SRR F G R R L
Foho AL R L A g L R
PR LA EHFEE$1591E2 13 51596242 R o i
FANGARARRLELES  2RFHE FRELT G
LHIEENC R SRS S R RS2 RN £ R
LS 4\‘7\’:':1: A3 F’DF}% ?r pﬂ.%pj’: ’ ”'—‘—"d)g %715 f':»- 5 13? A /TE f:l
%ﬁ%i’fi:" ’ AT WEREAR L PR Fﬁ*ﬁ s AL S R A

8

=

i T
B2 R 0 PNEFWE FI090EF 198 2 % 15915254 B T
e e BRFTIRERS BT RET AL SRR EOAR
é.;’/;&}t? ek 2o A %:&%}n]?}im;,ﬁ; '-"'”r?%ﬁ
T2 %1090 R 158 2 B S #Ep 2 7)
I ) 0 ARFMGERS TR £ 2
P4 PR M2 BopFH o iR d 0 BT Epa
ol H ARSI AR IR 0 TR @‘;%,x B o
bR B iR AR TARR OTEE > A E 2 51581524
e

|,
B
(s
R
-
3k
g
[
‘—\"
@
/w
[
S
W
e
52



TREY o EHARL M AR RS K (%
#1823 194F 5 A% 560261 ~67T268F ) » 2 F &4
PSR ERLEE cE A RREN AL R B
T (ELHII219F 5 &% %972101 - 1843 194F ) >
FAEPREZAMARAAE - 4%A%ﬁzﬁﬁﬁiﬁ
i S P TE G RRREME R S P R
*ﬁﬁﬁaﬁ; LLHER > £
E&ﬁ@‘ﬁﬁggﬁ%ﬁf%gﬁ%ﬁ“%a

S I o
e ol

AT 2 :
FERME R FE A p I LRAE () TR 2P E
XML PR T et ~ LWITHE S ARET B TRNE
FARRBRETP AR v HP AR LA FATRYA
T ORBARREFEFHERTR Y R LSRR R
Z AL P ETERGF AT EAYFdl4E112 10
P £PEF 5114000008550 ~ ¥ R LGy o @ T L ik
HE8 s $BBFTRGE7 % (F4521338-40%59
oW E 51153126~ 142~ 144 ~ 2243 228 ~ 2323 246 ~ 24
8L 202F ) » B2 riZ Z{Mp BT AP o H

IR o > AXEFP R OALZIBRFPAFAERT K



S|
e
(ﬂ
Ly
Jreh
e

RLE) Gy iz %3391E 242 % » 3t &3 £
HFAPE AL RS BF 2T - pR 2% L TR
AR E LR S R R LR 0 P RATER
LL§&7 F\:B,EE’ rﬁf@fj&/l/z‘ f)vl]/':{ J/éiﬁﬂll’ﬁ/ﬂ£ %ﬁ_
S 2 ke (BB AIAlISE R 54 3 $ 3358 AR
a SBR)

AR EINE A PR > B H R A FE L (T
) 2 %L—¥%”ﬁiﬁﬂﬁﬂf%*%’”wéﬁﬂﬁ

>
»

:Bg%\.iét’%%?ééiﬁmh
’ﬁ@*iéEiﬁﬂﬁﬂiggtﬁrgtgfﬁﬁmg,

4
=
2
A
\y
W
#
\m
N
» \-:\
)
S
a
b S
-— [}
N L N

@ﬁ%ﬁw (BB 21132 A 5 F 3 %38055L 241 7 %
%>o§¢ﬁ~§@’; TIEHIR % B 3 AR B % AT iR
R Ty T ’ e
o R p B HR
¢Kkﬁgﬂﬁ$§.
A
24

% ‘ 8

ﬂ'Jo ] ,ﬁ/,ﬁf;;’ JZ“EE[E%?W?%'J"?&'J”KIT'? [z e
PEECE N > AW AR FAF NV IEp e > INKRBT ALY
FARAY2ZPpAA B P A HERTAESA RN ofRL
DIVEHE O FiRER A o ARIREY 2B 5%
Bt 2 sEEC N B L A GBER TR R p o B e BT
CES-EIE SR S SV EE R Y e A S S S
R FRFREBFTUAY AP ZPAA B P2
7 H3p R A _Y',T*'ui)ﬁi sEd p TREE, L FE TER
T, 0 X TREY LB W2 PR R TR A KA
fro g om AT e B 2 T B AIIE B R ATIEZ R A I
WA o RAER2EFIARIRET AXTRE BT P
HrEkpTpAER R4TiEZ R T -



B _7ﬁmﬁ’ﬁ%*F%&EZ$
ﬁ¥7iu’$ BPEMEA S A REG N2 A
a?omﬂ’%%%ﬁﬁﬁﬁﬁﬁ*£%1F§’Eﬁﬂ‘

=%

A

ﬂs'\

Fetz ZLF B > PHEFeb e > A 2bi il e o AXak
2 F

33

i?s

T HRANF LA TR FEAY T AEA R
% 2. AR ESIMNF » AR A > 3FAC R | (S 1 1
FERrYUFHEAZHAAFR > 2B AFFZ AN 2
TEHB P AT > PN BRREP R Y 2
NEGFHPM P AL SR EEL o F2 P 0 kw
ETEY R o EAAR A AT L 0 R R30EFIE B E %3
3912 4% 178 %2302 FTE4 = A 10 X v 40 B~p1 B o
B3R g B2 AR5 o AR AE %3005 % 13w
o %3391 2 4% 178 %332 Flet g o Y4t a
PRefip-pA ik o e g o %%rﬁﬁ@%Lﬁﬁﬂ%upﬁ
B i i??ix"?’f%%% F AR BT EE gk T
PP FAPPE & 4237 4 55 % 3ojiv o RIS v B WP
EN A S AN R I rg\ﬁ%\‘«\?iﬁjx&]ﬂ\ gqﬂ“f;‘p B oo o®
EOF R B AR AR AR A B BT
;ﬁﬁ;ﬁu$ﬁfu:r?ﬁiﬁﬁﬁvaﬁz%@w’w%

E

@’ﬁ%%W$r%&m o T2 75 4 82
P2 A (B2 %3TE) » RIEFEA %R

ZIFHE R BAcR I AT FiTde & o

B Ergo A BN L b fiRER WV AR o E

@ IE L H g'fg;gﬁ[@;uﬁ:muigﬁﬁﬁ%;vyﬁ oA

2 4 o R4t @ Je

.

2., 2 ﬁ?%%gg“;%gﬁg\:_ﬁ = _'ﬁ?_';[:‘f\jg‘l ;7/;7?0/\”_7\_:‘2,5 P#B% o



i)

B N2 = § 2w
}“ ')%:Es‘:] FF’:’F@U'L,

(& B2 I‘7o984=‘t B o F 559665547 4

. 2
Foer
/)E\‘ fﬁ’ Vé’%/“ﬁﬁif‘i’%/;ﬂ%—

k

Mz  RAEE

LT

LF] YL IR A W TR e & RE
VA Sy e B

Lﬁﬁiﬁﬁﬁyw

Ei”

PRI 2

222 L

477.
&

Ry
B

L

I
N
Ve
1N

—

M-

Rl

pi=1N

-
4

- '*."49.\
=S

¢

I

>

-
5

O

ﬂJ%:%L

W W
Aot e

N\

'fs
oy
-\
\
(m

|
&
Q

IR

ot | \:}I

|a;

/
—\
=
\m
&~

NI Y

E%“f
afﬁ%ﬂ\%

i
X

-

pru!
e

o

[=s

E\E}Ew
% P oS g @ ge

.. s
_-‘_a\

|

BB 7 MR
30@—1‘” QI T FH B2
ja%}ij‘r}‘ﬁ; l'-h

:‘

R

’@ﬁﬁéiﬂ

#

%m¢4t¢ﬁ%A%vnafﬁ@ﬂ%’*ap
A

A -@Li‘ ﬁ?{;

Bl 0 B AR
o gt )
7] 2
FATHES BT T i
i’!g v ey e RATE S pBER
’ ""-r%g_ H js B 9718 ) 1,,.;}};] =
B tE = i i T;\-ﬁm
éi/ﬁ”ﬁf |# ¥3p v > LR
R (ﬁxrﬁ}z:]xfbll?)«&}ir;._ % 409
Ko ir o NG AL A
S & RN AL S
) MRAL T AR RS
B /W e RN v TR
R Tk

T iTE
H e B

.

)|

\

= S —

}

v
»

m’.ﬂ

AR

,—\1

G R 2%

% L

5% tr

F’B %’;L»SIM_[: = ; ,7- * /z‘ E7J 3 B

\

3
ol €

)']'i\ ~~ ‘1\4\- ‘J‘\i' ~ ‘r“\-\-‘;‘3 )‘I\\

Al
o

O

)

)

gl

‘.‘.‘\

K

-\1_:\\«
C

-\
-3

N .

in

)

e
—\\
G

-,
M=
-\

by

=3~

—\
ay
E'RS

Pl



81262F ) 5 {2 p M3 B%‘éi ¥ 2 IR
\ 2 . N 2 %,4)5 -1

WA Rz R 5 L IFEAGKRIRE - R (MRS
TER R RN SRR )

=
e
Fary
==
(w
=
2
Roaui]
()
‘;iﬁ
‘C_:;
M
$
g) \
713

N R

D
(@)
=i
N7
i
A
=
|
|-
«
17,
T
=1y
/Q
\;j
~~

BHE-A R PR H U F g 4 £ ST EB
7 @%ﬁ“’ﬁi<@ﬁé%37
E>’w%9ﬁﬁﬁ&%ﬁﬁ* e s (% %99
F)  ax¥3%E §ILIHAER %@m$4¢ ¥ EDEF
W’Eﬂﬁﬁmﬁ4ﬂﬁﬁffﬁ 3o B o iF ’%%%%%

S
[
\
%»
C?“
%
ﬂ@r :
%
)
b
Y
W
S
DO
©
©
\_\;“\\
X
[u—
e
|
w
7\

5% 2 R 2

AZERFF IR RAT REBT £ ERG °
d E= Y B 1l & 4 ! 29 2
ANEF® R 2 F R

Mt AFEPERARE o

o2 PRAZE A e R 200 poe At D PSR 0 B

Aot B RIRd B KAik b 3RIRd X o RN WH R ERS20P

P AAFREd 2 PR EEFFAZAEFEA) T
A
i

-k

S 0 A3 AT AP R 2T IR B R

B g ReBF L HIERPRF2E G2y ax 2k
¢ = 2 RB 115 =& A4 ! 29 F

27 Rixd

IS S DR SR N - I

i



F AN - H o Al TE TS

»
Rt

44

IR FRAR ST FUA S RN S WS B0

M
AN T AR R L AR F TN

ml4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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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5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涵萱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4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涵萱幫助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事　實
張涵萱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某時許，在址設嘉義市○區○○街000號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光彩服務中心內，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並將本案門號之SIM卡提供予斯時之男友張棕盛使用。其後，張涵萱知悉張棕盛自112年11月起開始擔任詐欺集團之車手，而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知悉行動電話門號為個人參與社會生活之重要工具及表徵，具有一身專屬性，且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並無特殊條件限制，一般人得同時至不同電信公司申辦多數行動電話門號供己使用，且已預見將自己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貿然提供參與詐欺集團運作之人使用，可能遭該人暨所屬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欺取財等不法財產犯罪之工具，以掩人耳目，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然其僅因當時猶與張棕盛存有情感連結，竟基於縱使張棕盛暨所屬之詐欺集團將其所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用以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容任張棕盛繼續使用本案門號。嗣張棕盛即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發布投資廣告，吸引有投資興趣之吳蔚點閱，再陸續偽以Line暱稱「靜怡」、「君德」、「客服專員008」等名義，或傳送投資股票訊息予吳蔚，或將其加入Line投資群組，並對其訛以：下載名為DYT之APP，並申請會員帳號，再以面交儲值金方式進行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上之投資，依指示操作APP，即可投資獲利。又因金管會查緝，全部出金前需再當面交付管道費，方能出金云云，致吳蔚陷於錯誤，而與使用本案門號、假冒為「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外派專員「盧俊清」之張棕盛以電話聯繫並相約面交款項之時間、地點，復依指示於112年12月1日下午2時56分許，在花蓮市○○路000號前，將現金225萬元交予張棕盛收執，該等款項再經張棕盛輾轉上繳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張棕盛所涉加重詐欺等罪嫌，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827號判決處刑確定）。嗣經吳蔚察覺受騙，即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
壹、程序方面（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被告張涵萱均未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及所調查之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卷第63至66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182至194頁；本院卷第60至61、67至68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吳蔚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張棕盛於偵訊時之證述在卷可稽（警卷第11至19頁；偵卷第97至101、184至194頁），並有本案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告訴人所提之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憑證、網路轉帳交易明細擷圖、告訴人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傳送之對話訊息擷圖、手機來電顯示紀錄擷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證人張棕盛所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案件之起訴書暨本院判決書、證人張棕盛參與詐欺集團所為另案加重詐欺取財等案件之起訴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營運處114年11月10日嘉服字第1140000085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電信帳單查詢結果等證據資料存卷可佐（警卷第21至38、40至59頁；偵卷第115至126、142、144、224至228、232至246、248至252頁），足認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本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下稱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另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下稱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而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上開制定及修正公布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該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指定金額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行為後，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雖刪除原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減刑要件，惟另增列與被害人調解或和解並全額支付之條件，並設有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之履行期間限制，且就減輕事由自「應減輕」，更易為「得減輕」，又上開條文均為修正前之詐欺取財罪章所無，兩者相較，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最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案即應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本案被告係基於幫助之不確定故意，容任其申辦並交付證人張棕盛使用之本案門號SIM卡，於證人張棕盛加入詐欺集團後仍得續行使用以實施不法財產犯罪，乃對他人遂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資以助力，且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曾參與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揆之前揭說明，自應論以幫助犯。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幫助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案所為，亦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幫助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嫌。惟查，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固係以在通訊軟體散布投資詐騙廣告、創設虛假投資群組、指示註冊並操作投資APP等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然現今詐欺集團內各階層角色分工極細，各成員職司之任務內容明顯有別，且通常又設置金流、人流之追查斷點，倘非基於該集團指揮、操縱之核心成員地位，實難全盤掌握、知悉該集團內各階層分工、運行之細節，況詐欺集團之行騙手段多端，所使用之犯罪工具亦不盡相同，是若非詐欺集團高層或實際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人，未必知曉詐欺集團成員實際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手法為何。而被告本案僅係容任證人張棕盛於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後仍得繼續使用本案門號，被告自身既未加入同一詐欺集團，亦非實際對告訴人行騙或聯繫告訴人並與之相約見面交付財物之人（偵卷第37頁），則其對於證人張棕盛或其所屬之詐欺集團將如何以本案門號實行詐欺乙節，尚無從置喙，而卷內亦乏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知悉或得以預見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將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自難認被告符合「幫助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之幫助加重詐欺成立要件，無從逕以該款之罪名相繩。是公訴意旨上開認定，容有誤會，惟因此部分僅係加重條件之減縮，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或應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問題（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96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本案係幫助他人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並未實際參與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本院衡酌其犯罪情節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其本案犯行，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在案，而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曾因本案犯行獲有報酬（詳下述），堪認被告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適用，故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基於與證人張棕盛間之情感因素，容任證人張棕盛將其申辦並交付之本案門號SIM卡任為不法財產犯罪使用，令證人張棕盛暨所屬之詐欺集團藉此輕易於實施詐騙後取得龐大不法利益，紊亂金融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助長犯罪歪風，無辜民眾則因受騙而蒙受巨額損失，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經法院判決處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本院卷第53頁），堪認素行良好，且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之態度尚可；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其行為幫助詐欺集團訛詐告訴人交付財物數額之所生危害程度、未獲取任何不法利得（詳後述）、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設法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及其因囿於與證人張棕盛間之感情糾葛，曾於本案行為後尋短獲救（偵卷第258至262頁）等情；兼衡被告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超商之正職員工，月薪約3萬餘元，家中尚有母親、兄姊及妹妹之家庭生活、工作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68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依法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
三、沒收：
　  被告固曾容任證人張棕盛將本案門號用以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然否認就此有何實際獲得報酬之情事（偵卷第37頁），此部分核與證人張棕盛所證情節相符（偵卷第99頁），而依卷存事證，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曾獲取報酬，自無從逕認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蘇珈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羅淳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5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涵萱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14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涵萱幫助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事　實

張涵萱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某時許，在址設嘉義市○區○○街000

號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光彩服務中心內，申辦行動電話門號

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並將本案門號之SIM卡提供予

斯時之男友張棕盛使用。其後，張涵萱知悉張棕盛自112年11月

起開始擔任詐欺集團之車手，而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之

通常經驗，可知悉行動電話門號為個人參與社會生活之重要工具

及表徵，具有一身專屬性，且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並無特殊條件限

制，一般人得同時至不同電信公司申辦多數行動電話門號供己使

用，且已預見將自己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貿然提供參與詐欺集

團運作之人使用，可能遭該人暨所屬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欺取財

等不法財產犯罪之工具，以掩人耳目，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然

其僅因當時猶與張棕盛存有情感連結，竟基於縱使張棕盛暨所屬

之詐欺集團將其所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用以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亦

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容任

張棕盛繼續使用本案門號。嗣張棕盛即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共同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發布投資

廣告，吸引有投資興趣之吳蔚點閱，再陸續偽以Line暱稱「靜怡

」、「君德」、「客服專員008」等名義，或傳送投資股票訊息

予吳蔚，或將其加入Line投資群組，並對其訛以：下載名為DYT

之APP，並申請會員帳號，再以面交儲值金方式進行新臺幣（下

同）10萬元以上之投資，依指示操作APP，即可投資獲利。又因

金管會查緝，全部出金前需再當面交付管道費，方能出金云云，

致吳蔚陷於錯誤，而與使用本案門號、假冒為「德銀遠東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外派專員「盧俊清」之張棕盛以電話聯繫

並相約面交款項之時間、地點，復依指示於112年12月1日下午2

時56分許，在花蓮市○○路000號前，將現金225萬元交予張棕盛收

執，該等款項再經張棕盛輾轉上繳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張

棕盛所涉加重詐欺等罪嫌，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827號判

決處刑確定）。嗣經吳蔚察覺受騙，即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

情。

　　理　由

壹、程序方面（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被告張涵萱均未就

    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及所調查

    之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本院卷第63至66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

    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應有證據能力。

    至於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

    解釋，同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

    第182至194頁；本院卷第60至61、67至68頁），且有證人即

    告訴人吳蔚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張棕盛於偵訊時之證述在卷

    可稽（警卷第11至19頁；偵卷第97至101、184至194頁），

    並有本案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告訴人所提之德銀遠東證

    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憑證、網路轉帳交易明細擷圖

    、告訴人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傳送之對話訊息擷圖、手機來

    電顯示紀錄擷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花

    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

    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證

    人張棕盛所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案件之起訴書暨本院判決書

    、證人張棕盛參與詐欺集團所為另案加重詐欺取財等案件之

    起訴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營運處114年11月10日

    嘉服字第1140000085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電信帳單

    查詢結果等證據資料存卷可佐（警卷第21至38、40至59頁；

    偵卷第115至126、142、144、224至228、232至246、248至2

    52頁），足認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

    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本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

    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

    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下稱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另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月00日

    生效（下稱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而刑法第339

    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上開制定及

    修正公布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該條例所增訂之

    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達指定金額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

    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

    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

    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

    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

    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

    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

    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

    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

    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

    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

    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

    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

    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告行為後，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

    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

    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

    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

    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規定：「犯詐欺

    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

    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

    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

    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雖刪除原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

    減刑要件，惟另增列與被害人調解或和解並全額支付之條件

    ，並設有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之履行期

    間限制，且就減輕事由自「應減輕」，更易為「得減輕」，

    又上開條文均為修正前之詐欺取財罪章所無，兩者相較，以

    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最有利於被告，

    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案即應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

    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

    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

    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本案被

    告係基於幫助之不確定故意，容任其申辦並交付證人張棕盛

    使用之本案門號SIM卡，於證人張棕盛加入詐欺集團後仍得

    續行使用以實施不法財產犯罪，乃對他人遂行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之犯行資以助力，且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曾參與

    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揆之前揭說明，自應論

    以幫助犯。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

    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幫助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案所為，亦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幫助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

    欺取財罪嫌。惟查，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固係以在通訊軟

    體散布投資詐騙廣告、創設虛假投資群組、指示註冊並操作

    投資APP等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然現今詐欺集團內各階

    層角色分工極細，各成員職司之任務內容明顯有別，且通常

    又設置金流、人流之追查斷點，倘非基於該集團指揮、操縱

    之核心成員地位，實難全盤掌握、知悉該集團內各階層分工

    、運行之細節，況詐欺集團之行騙手段多端，所使用之犯罪

    工具亦不盡相同，是若非詐欺集團高層或實際對被害人施用

    詐術之人，未必知曉詐欺集團成員實際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

    手法為何。而被告本案僅係容任證人張棕盛於加入詐欺集團

    擔任車手後仍得繼續使用本案門號，被告自身既未加入同一

    詐欺集團，亦非實際對告訴人行騙或聯繫告訴人並與之相約

    見面交付財物之人（偵卷第37頁），則其對於證人張棕盛或

    其所屬之詐欺集團將如何以本案門號實行詐欺乙節，尚無從

    置喙，而卷內亦乏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知悉或得以

    預見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將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

    術，自難認被告符合「幫助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之幫助加重詐欺成立要件，無從逕以該款之罪名相繩。是公

    訴意旨上開認定，容有誤會，惟因此部分僅係加重條件之減

    縮，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或應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問題（最高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96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本案係幫助他人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並未實際參與加重

    詐欺取財犯行，本院衡酌其犯罪情節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

    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

    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

    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

    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

    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

    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09

    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其本案犯行，業於偵查及本

    院審理時均自白在案，而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曾

    因本案犯行獲有報酬（詳下述），堪認被告並未實際取得個

    人所得，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適用，故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並依

    法遞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基於與證人張棕盛間之情感因素，容任證人張棕

    盛將其申辦並交付之本案門號SIM卡任為不法財產犯罪使用

    ，令證人張棕盛暨所屬之詐欺集團藉此輕易於實施詐騙後取

    得龐大不法利益，紊亂金融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助長犯罪

    歪風，無辜民眾則因受騙而蒙受巨額損失，所為實不足取；

    惟念及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經法院判決處刑，有法院前案

    紀錄表可按（本院卷第53頁），堪認素行良好，且其犯後尚

    知坦承犯行之態度尚可；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

    、其行為幫助詐欺集團訛詐告訴人交付財物數額之所生危害

    程度、未獲取任何不法利得（詳後述）、迄未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或設法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及其因囿於與證人張棕

    盛間之感情糾葛，曾於本案行為後尋短獲救（偵卷第258至2

    62頁）等情；兼衡被告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

    超商之正職員工，月薪約3萬餘元，家中尚有母親、兄姊及

    妹妹之家庭生活、工作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68頁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依法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

    勞動）。

三、沒收：

　  被告固曾容任證人張棕盛將本案門號用以實施加重詐欺取財

    犯行，然否認就此有何實際獲得報酬之情事（偵卷第37頁）

    ，此部分核與證人張棕盛所證情節相符（偵卷第99頁），而

    依卷存事證，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曾獲取報酬，自無

    從逕認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

    徵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蘇珈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羅淳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5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涵萱





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4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涵萱幫助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事　實

張涵萱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某時許，在址設嘉義市○區○○街000號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光彩服務中心內，申辦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並將本案門號之SIM卡提供予斯時之男友張棕盛使用。其後，張涵萱知悉張棕盛自112年11月起開始擔任詐欺集團之車手，而依其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知悉行動電話門號為個人參與社會生活之重要工具及表徵，具有一身專屬性，且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並無特殊條件限制，一般人得同時至不同電信公司申辦多數行動電話門號供己使用，且已預見將自己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貿然提供參與詐欺集團運作之人使用，可能遭該人暨所屬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欺取財等不法財產犯罪之工具，以掩人耳目，逃避國家追訴、處罰，然其僅因當時猶與張棕盛存有情感連結，竟基於縱使張棕盛暨所屬之詐欺集團將其所提供之行動電話門號用以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容任張棕盛繼續使用本案門號。嗣張棕盛即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發布投資廣告，吸引有投資興趣之吳蔚點閱，再陸續偽以Line暱稱「靜怡」、「君德」、「客服專員008」等名義，或傳送投資股票訊息予吳蔚，或將其加入Line投資群組，並對其訛以：下載名為DYT之APP，並申請會員帳號，再以面交儲值金方式進行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上之投資，依指示操作APP，即可投資獲利。又因金管會查緝，全部出金前需再當面交付管道費，方能出金云云，致吳蔚陷於錯誤，而與使用本案門號、假冒為「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外派專員「盧俊清」之張棕盛以電話聯繫並相約面交款項之時間、地點，復依指示於112年12月1日下午2時56分許，在花蓮市○○路000號前，將現金225萬元交予張棕盛收執，該等款項再經張棕盛輾轉上繳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張棕盛所涉加重詐欺等罪嫌，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827號判決處刑確定）。嗣經吳蔚察覺受騙，即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

壹、程序方面（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被告張涵萱均未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及所調查之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卷第63至66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182至194頁；本院卷第60至61、67至68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吳蔚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張棕盛於偵訊時之證述在卷可稽（警卷第11至19頁；偵卷第97至101、184至194頁），並有本案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告訴人所提之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憑證、網路轉帳交易明細擷圖、告訴人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傳送之對話訊息擷圖、手機來電顯示紀錄擷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仁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證人張棕盛所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案件之起訴書暨本院判決書、證人張棕盛參與詐欺集團所為另案加重詐欺取財等案件之起訴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營運處114年11月10日嘉服字第1140000085號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電信帳單查詢結果等證據資料存卷可佐（警卷第21至38、40至59頁；偵卷第115至126、142、144、224至228、232至246、248至252頁），足認被告所為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本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下稱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另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下稱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而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上開制定及修正公布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該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指定金額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行為後，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雖刪除原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減刑要件，惟另增列與被害人調解或和解並全額支付之條件，並設有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之履行期間限制，且就減輕事由自「應減輕」，更易為「得減輕」，又上開條文均為修正前之詐欺取財罪章所無，兩者相較，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最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案即應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

　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本案被告係基於幫助之不確定故意，容任其申辦並交付證人張棕盛使用之本案門號SIM卡，於證人張棕盛加入詐欺集團後仍得續行使用以實施不法財產犯罪，乃對他人遂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資以助力，且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曾參與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揆之前揭說明，自應論以幫助犯。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幫助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本案所為，亦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幫助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嫌。惟查，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固係以在通訊軟體散布投資詐騙廣告、創設虛假投資群組、指示註冊並操作投資APP等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然現今詐欺集團內各階層角色分工極細，各成員職司之任務內容明顯有別，且通常又設置金流、人流之追查斷點，倘非基於該集團指揮、操縱之核心成員地位，實難全盤掌握、知悉該集團內各階層分工、運行之細節，況詐欺集團之行騙手段多端，所使用之犯罪工具亦不盡相同，是若非詐欺集團高層或實際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人，未必知曉詐欺集團成員實際對被害人施用詐術之手法為何。而被告本案僅係容任證人張棕盛於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後仍得繼續使用本案門號，被告自身既未加入同一詐欺集團，亦非實際對告訴人行騙或聯繫告訴人並與之相約見面交付財物之人（偵卷第37頁），則其對於證人張棕盛或其所屬之詐欺集團將如何以本案門號實行詐欺乙節，尚無從置喙，而卷內亦乏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主觀上知悉或得以預見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將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對告訴人施用詐術，自難認被告符合「幫助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之幫助加重詐欺成立要件，無從逕以該款之罪名相繩。是公訴意旨上開認定，容有誤會，惟因此部分僅係加重條件之減縮，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或應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問題（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96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本案係幫助他人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並未實際參與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本院衡酌其犯罪情節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09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其本案犯行，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在案，而卷內尚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曾因本案犯行獲有報酬（詳下述），堪認被告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適用，故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

　㈤爰審酌被告基於與證人張棕盛間之情感因素，容任證人張棕盛將其申辦並交付之本案門號SIM卡任為不法財產犯罪使用，令證人張棕盛暨所屬之詐欺集團藉此輕易於實施詐騙後取得龐大不法利益，紊亂金融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助長犯罪歪風，無辜民眾則因受騙而蒙受巨額損失，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經法院判決處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本院卷第53頁），堪認素行良好，且其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之態度尚可；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其行為幫助詐欺集團訛詐告訴人交付財物數額之所生危害程度、未獲取任何不法利得（詳後述）、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設法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及其因囿於與證人張棕盛間之感情糾葛，曾於本案行為後尋短獲救（偵卷第258至262頁）等情；兼衡被告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超商之正職員工，月薪約3萬餘元，家中尚有母親、兄姊及妹妹之家庭生活、工作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68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依法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

三、沒收：

　  被告固曾容任證人張棕盛將本案門號用以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然否認就此有何實際獲得報酬之情事（偵卷第37頁），此部分核與證人張棕盛所證情節相符（偵卷第99頁），而依卷存事證，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曾獲取報酬，自無從逕認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蘇珈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羅淳柔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